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湖文。

　　委托代理人黄燕燕。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慈溪市爱可制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长春。

　　委托代理人方坤富，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上海肖隆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嘉顺。

　　上诉人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公司)因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

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41号民事判决，向本

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

诉人晨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燕燕，被上诉人慈溪市爱可制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可

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方坤富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传唤，原审被告上海肖隆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肖隆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名称为“笔(1820)”、专利号ZLXXXXXXXXXXXX.4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申请日

为2006年7月18日，授权公告日为2007年7月18日。2010年8月9日，该外观设计专利的专

利权人由案外人上海中韩晨光文具制造有限公司变更为原告晨光公司。根据原告的委托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咨询中心就项目名称“笔(1820)”、专利号

ZLXXXXXXXXXXXX.4的外观设计专利出具编号为GWXXXXXXX的外观设计检索报告。

该检索报告评述：在检索中发现与被比外观设计最为接近的对比文件是专利号为

ZLXXXXXXXXXXXX.9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其产品名称为“笔(1660)”，与本专利产

品的用途相同，属于相同种类的产品，且对比文件的公告日为2006年4月26日，早于被

比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日，可以用来与本专利进行对比。将被比外观设计与该对比设计

进行比较，两者的相同点在于：整体均由笔杆、笔帽、笔夹组成。笔杆为粗细均匀的圆

柱体，笔杆底部呈圆弧形外凸。握手部分均有椭圆形防滑结构。笔帽整体近似圆柱形中

空薄壁。笔夹整体呈弧形。两者的不同点主要在于：1.笔杆握手部分不同，被比外观设

计握手部分套在笔杆上方，防滑结构为两端较圆的椭圆形，对比外观设计握手部分与笔

杆为一体，防滑结构为两端较尖的椭圆形；2.笔杆底端部分不同，被比外观设计笔杆底

端有一个直径略小的圆柱体，底面为十字形，对比外观设计无多出圆柱体，底面无图案

；3.笔帽部分不同，被比外观设计笔帽两侧有椭圆形内凹，对比外观设计无内凹；4.笔

夹部分不同，被比外观设计笔夹自笔帽顶部向下延伸，转折部分圆滑，且在上方与笔帽

之间有连接部分，对比外观设计笔夹自笔帽侧面向下延伸，与笔帽约呈45度角，在笔夹

三分之一处向下垂直延伸。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上述区别点对整体外观产生显著的影



响。因此，被比外观设计与该对比设计不相同也不相近似。检索结论是，未检索到与被

检索对象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外观设计。

　　爱可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13日，经营范围包括笔及配件、塑料制品、五金配件制

造、加工，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等。

　　2014年2月18日，原告晨光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公证处申请办理证据保全公证。在该

公证处公证员和工作人员监督下，原告委托的代理人孙启明当日在上海市松花江路

XXX号被告肖隆公司提货“G-5680”碳素中性笔30盒，并当场取得署名“上海肖隆贸易

有限公司贺嘉顺”的名片一张。公证员对该公司铭牌、门牌进行了拍照，并在该公证处

对所提货品外包装盒及笔进行了拍照。所提货品加封后交孙启明保管。2014年2月20日

，该公证处出具了(2014)沪静证经字第899号公证书。肖隆公司出具的盖有“上海智贝商

贸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的发票显示：项目“中性笔G-5680”的单价为人民币13元(以

下币种相同)，合计金额390元。2014年3月10日，原告晨光公司向上海市奉贤公证处申请

办理保全证据公证，该公证处公证员及工作人员现场监督了原告委托的代理人张苏娟使

用该处计算机及网络接口接入互联网所进行的相关操作，并对操作过程中的36页网页截

屏图像进行了保存及打印；该公证处于2014年3月14日出具了(2014)沪奉证经字第0633号

公证书；网页截屏打印件显示，在1号店网站(www.yhd.com)上有被告爱可公司生产的听

雨轩牌G-5680碳素中性笔进行销售。

　　原审庭审中，对原告保存的公证封存物品拆封查验，被告爱可公司确认封存的30盒

听雨轩牌G-5680碳素中性笔系其生产的产品。经比对：1.笔杆握手部分。授权外观设计

有三个椭圆形防滑结构，被诉侵权设计与之相同。2.笔杆底部。授权外观设计与被诉侵

权设计均有直径略小的圆柱体，但前者厚度明显大于后者；在笔杆底端，授权外观设计

有呈十字形图案，被诉侵权设计无图案。3.笔帽部分。授权外观设计在笔夹两侧各有一

边侧呈直线的椭圆形内凹，被诉侵权设计各有两个边侧呈直线的椭圆形镂空。4.笔夹与

笔帽结合部。授权外观设计有一椭圆形内凹，被诉侵权设计有一边侧呈直线的椭圆形镂

空。5.与笔夹下部凸起相对的笔帽部分。授权外观设计有一半圆凸起；被诉侵权设计无

相应设计。　　

　　原告为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支付公证费合计6,010元，委托专利检索支付专利检索费

5,000元，原告另主张为调取被告爱可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支付律师费500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被告爱可公司法定代表人沈长春于2014年3月18日向国家知识产

权局申请名称为“中性笔(G-5680)”外观设计专利，并于同年7月9日获得授权，专利号

为ZLXXXXXXXXXXXX.0。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外观设计专利证书、缴费凭证、专利变更登记文件、专利

检索报告、公证书、公证封存的碳素中性笔实物、购货发票、公证费发票、专利检索费

发票、律师费发票，被告爱可公司提供的专利登记文件，以及当事人诉辩意见和原审法

院审理笔录等证据佐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被诉侵权“G-5680”碳素中性笔是否落入原告专利权保护范围的问题。原

告系名称为“笔(1820)”(专利号ZLXXXXXXXXXXXX.4)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其所



享有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依法受法律保护。原告诉称，其外观设计专利的设计要点在于握

手部分的三个椭圆形防滑结构、笔杆底部直径略小的圆柱体、笔杆底端十字形镂空图案

、笔帽中间两侧近似椭圆形镂空、笔帽与笔夹连接部分的镂空以及对应凸起等处。经比

对原告外观设计和被诉外观设计：(1)握手部分都有三个椭圆形防滑结构，两者相同。

(2)笔杆底部都有直径略小的圆柱体并呈圆弧形外凸，两者相同。(3)笔杆底端，被诉侵

权设计无十字形镂空图案，虽有不同但不足以引起一般消费者重视。(4)笔帽中间两侧

均有近似椭圆形镂空，不同之处在于被诉侵权设计将椭圆形镂空变为较小两个镂空，尽

管数量不一致，但形状相同。(5)笔帽和笔夹连接部分均有椭圆形镂空，笔夹下端均有

小半圆凸起；不同之处在于原告外观设计专利在笔夹和笔帽位置有对应凸起，被诉侵权

设计仅笔夹上有凸起。综上，在整体视觉效果上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高度近似

。被告辩称：同意原告关于设计要点的说明。经比对：(1)原告外观设计的防滑结构套

在笔杆上方，笔尖和防滑套系一次注塑成型，被诉侵权设计握手部分由笔尖、防滑套和

笔杆前端三个独立部分组成，可以拆解。(2)原告外观设计笔杆底端有一直径略小的圆

柱体即尾塞，尾塞与笔杆为一体，被诉侵权设计没有一个直径略小的圆柱体，尾塞独立

设置。(3)原告外观设计的尾塞底面为十字形，被诉侵权设计尾塞底面光滑无图案。

(4)原告外观设计笔帽两侧各有一个椭圆形内凹，被诉侵权设计笔帽两侧各有两个类似

“田径场”的镂空内凹，且两个镂空内凹中间有连接部分；被诉侵权设计的内凹为中间

凸起的波浪形，原告外观设计为下陷的内凹。(5)原告专利产品的笔夹自笔帽顶部和笔

帽有一个被侵蚀的椭圆形图案的连接部分，被控侵权产品在相同部位有一个类似“田径

场”图案的连接部分；原告专利产品的笔夹自笔帽的夹持部分有两个凸起，笔帽和笔夹

内侧各有一个相向的凸起；被诉侵权产品笔帽的夹持部分仅有一个凸起，位于笔夹内侧

。

　　原审法院确认，经比对原告外观设计与被诉侵权设计，在笔杆握手部分的防滑设计

特征方面，两者相同，被告关于防滑结构与其他组成部分“可拆解”的特征，属于结构

特征，不影响两者形状特征相同的判断；在笔杆与笔帽相接处的内凹设计特征方面，两

者构成近似；在笔帽两侧椭圆形内凹、笔杆底部圆柱体、笔杆底端图案、笔杆与笔帽之

间凸起的设计特征方面，两者既不相同也不近似。其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笔帽两侧

椭圆形内凹的设计特征问题，双方当事人对于授权外观设计与被诉侵权设计的相关设计

特征是否近似存在严重分歧，该问题对于整体视觉效果的综合判断也确实具有重要影响

。原审法院认为，就本案所涉产品外观设计而言，相对于其他部位，笔帽两侧部分属于

该产品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在该部分原

告外观设计为一个椭圆形内凹，而被诉侵权设计系由两个椭圆形的内凹上下排列而成

，二者有明显区别，从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判断，足以注意到二者之间的

差异。原告对其关于两者构成近似的主张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加以支持。综上，从整体视

觉效果综合判断，被诉侵权设计与原告外观设计存在实质性差异，被诉侵权设计未落入

原告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二、关于原告要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问题。由于被诉侵权设计未落入

原告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原告关于被告爱可公司生产、销售“G-5680”碳素中



性笔，被告肖隆公司销售“G-5680”碳素中性笔侵害原告名称为“笔(1820)”的外观设

计专利权(专利号ZLXXXXXXXXXXXX.4)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原审法院对原告的相关诉

讼请求均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

回原告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4,300元，由原告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判决后，晨光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授权设计和被控侵权产品构成近似，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并责令被上诉人爱可公

司停止生产和销售侵权产品、销毁库存产品，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20万元。

　　被上诉人爱可公司辩称，被诉侵权产品与授权设计整体视觉效果既不相同也不相似

，没有落入授权设计的保护范围，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晨光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被告肖隆公司未到庭发表意见。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

判相同。

　　关于本案授权设计和被诉侵权产品是否构成近似、被诉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授权设计

的保护范围的问题，本院评判如下：

　　从上诉人晨光公司的专利视图和检索报告来看，授权外观设计与最为接近的对比文

件专利号ZLXXXXXXXXXXXX.9、产品名称为笔(1660)的中国外观设计专利比较，授权

外观设计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1、笔杆握手部分防滑结构为两端较圆的椭圆形；2、笔

杆底端部分有一个直径略小的圆柱体，底面为十字形；3、笔帽两侧部分各有椭圆形内

凹；4、笔夹部分自笔帽顶部向下延伸，上方和笔帽之间有连接部分。上述四点也是授

权设计与最接近现有设计的主要区别点。

　　根据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

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

品的外观设计。二审法院经当庭与本案专利对比并确认，被诉侵权产品与本案授权专利

设计在笔杆握手部分的防滑设计特征方面相同，在笔杆与笔帽相衔接处的内凹设计特征

方面构成近似。但在笔帽两侧部分，被诉侵权产品各有两个椭圆形并且相连的内凹，而

授权设计各有一个椭圆形内凹；在笔帽与笔夹之间凸起部分，被诉侵权产品仅在笔夹上

有一个凸起，而授权设计笔杆与笔夹上分别各有一个对应的凸起；在笔杆底端部分，授

权设计有一个直径略小的圆柱体，而被控侵权产品没有此特征；在笔杆尾部，被控侵权

产品尾塞底面光滑无图案，而授权设计的笔杆尾塞底面有一个镂空的十字形图案。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判断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与本案专利设计相同或者近似，须遵循

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原则。对于日常所用的碳素中性笔这类产品而言，产品整体由笔

杆、笔帽、笔夹、握手部分组成是惯常设计，且握手部分被笔帽所覆盖。在本案中，一

般消费者购买产品时，被诉侵权产品与本案专利设计相同的握手部分的椭圆形设计被笔



帽所覆盖，笔帽虽然透明，整体观察时仍不容易被观察到；在正常使用产品时，握手部

分的椭圆形设计也被使用者的手指握住并大部分覆盖，也不容易被观察到。因此，被诉

侵权产品与本案专利设计在上述握手部分的相同点不会对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产生显著

影响，而对该类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的是笔帽、笔夹以及笔尾部分，这也是

该类产品通常具有较多设计变化的部位。被诉侵权产品与本案专利设计虽然在笔杆与笔

帽的连接部分近似，但本案专利设计与被诉侵权产品在笔帽两侧部分、笔帽与笔夹之间

对应的凸起部分、在笔杆底端部分以及笔杆尾部等四个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区别和不同

，这些具体设计上的差别，足以对二者的整体视觉效果产生显著影响，使该类外观设计

产品的一般消费者将二者区别开来。因此，从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角度看，被诉侵权

产品与本案专利设计既不相同也不近似，被诉侵权设计未落入上诉人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权的保护范围。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晨光公司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授

权设计和被控侵权产品构成近似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爱可公司关于驳回上诉人晨光公司全部上诉请求的意见应予支持。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00元，由上诉人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丁文联

审��判��员�����������张本勇

人民陪审员������������陶冶

书��记��员�����������董尔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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